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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1025 证券简称：读客文化 公告编号：2026-010

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 2026 年度

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

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读客文化”）及

子公司因业务发展及日常经营需要，预计 2026 年与华杉发生日常关

联交易不超过 300 万元，与华楠发生日常关联交易不超过 100 万元，

与华与华（上海）商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与华商学”）

发生日常关联交易不超过 400 万元，与上海华与华营销咨询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华与华营销”）发生日常关联交易不超过 100 万元。

本次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已经公司2026年 4月23日召开的第

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三次专门会议及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

审议通过，其中关联董事华楠回避表决。本议案无需提交 2025 年度

股东会审议。

（二）预计 2026 年度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万元

关联交易类

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

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2026年度

预计日常

关联交易

截至2026

年 3月 31

日已发生

上年度实

际发生金

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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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额 金额

向关联人采

购

华杉 图书版税
市场价格

定价
300 16.91 116.47

华楠 图书版税
市场价格

定价
100 0.66 6.72

华与华

商学
图书版税

市场价格

定价
300 0.51 3.71

小计 700 18.08 126.9

向关联人销

售

华与华

营销
图书销售

市场价格

定价
100 0 0.06

华与华

商学
图书销售 图书销售 100 2.35 20.57

合计 900 20.43 147.53

（三）202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情况

单位：万元

关 联

交 易

类别

关 联

人

关

联

交

易

内

容

2025 年

度实际

发生金

额

预 计

金额

实际发

生额占

同类业

务比例

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

差异

披露日期及

索引

向 关

联 人

采购

华杉

图

书

版

税

116.47 300 0.92% 183.53

《关于 2024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确认及

2025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公告》

（2025-016）

华楠

图

书

版

税

6.72 100 0.05% 93.28

《关于 2024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确认及

2025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公告》

（2025-016）

华 与

华 商

学

图

书

版

税

3.71 300 0.03% 296.29

《关于 2024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确认及

2025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



3

计的公告》

（2025-016）

小计 126.9 700 573.1

向 关

联 人

出 售

商品

华 与

华 商

学

图

书

销

售

20.57 0.00% -20.57

华 与

华 营

销

图

书

销

售

0.06 100 0.00% 99.94

《关于 2024

年度日常关联

交易确认及

2025 年度日

常关联交易预

计的公告》

（2025-016）

小计 20.63 100 79.37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华杉

华杉先生，1971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

学历，中欧国际工商学院 EMBA，身份证号 220100197109******，住

所为上海市闵行区。曾就职于深圳市力创广告有限公司，担任经理；

现任华与华营销咨询执行董事、华与华管理咨询执行董事、华与华品

牌咨询执行董事、上海黑黛增发服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等职。

华杉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因此构成关联关系。

经查华杉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二）华楠

华楠先生，1974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

学历，清华大学 EMBA，身份证号 520201197408******，住所为上海

市闵行区。2002 年 5 月至今，任华与华管理咨询监事；2009 年 5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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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供职于公司，现任公司董事长，同时还担任华与华营销咨询监事、

华与华品牌咨询监事、读客数字执行董事等职。

华楠先生为公司董事长、公司实际控制人之一。因此构成关联关

系。

经查华楠先生不是失信被执行人，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华与华商学

1、关联方信息

公司名称：华与华（上海）商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6MA1J9N4H22

住所：上海市金山区枫泾镇枫兰路 186_196_204 号 3 层 307 室

成立日期：2017 年 7月 13 日

法定代表人：肖征

注册资本：500 万元人民币（实缴资本 3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

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企业形象策划；广告制作；广告设计、代

理；会议及展览服务；日用品销售；日用品批发；文具用品批发；办

公用品销售；工艺美术品及收藏品零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工艺

美术品及收藏品批发（象牙及其制品除外）；乐器批发；针纺织品销

售；照相机及器材制造；通讯设备销售；广告发布；平面设计；组织

文化艺术交流活动；新鲜水果批发；销售代理；软件开发；音响设备

销售；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食品进出口；日用百货销售；互联



5

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个人互联网直播服务；教育咨询

服务（不含涉许可审批的教育培训活动）；文艺创作；数据处理服务；

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数字创意产品展览展示服务；数字文化创意内

容应用服务；数字文化创意软件开发；服装服饰批发；服装服饰零售；

五金产品批发；五金产品零售；日用陶瓷制品销售；工艺美术品及礼

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

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许可项目：食品销售；酒类经营；出版物零售；出版物批发；演

出经纪；网络文化经营；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互联网信息服务；

食品互联网销售；基础电信业务；第一类增值电信业务；第二类增值

电信业务；电影放映。（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

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主要股东：上海华与华营销咨询有限公司

实际控制人：华杉、华楠

2、关联方财务状况（未经审计）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华与华（上海）商学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总资产为1258.33万元，净资产为1001.94万元，营业收入为722.09

万元，净利润为 33.05 万元。

3、关联关系说明

鉴于华与华（上海）商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为上海华与华营销咨

询有限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而上海华与华营销咨询有限公司与公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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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控制人均为华杉和华楠，故公司与华与华（上海）商学教育科技

有限公司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4、关联方履约能力

经公司查询，关联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上述关联交易系正常的

生产经营所需，关联方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正常，资信良好，是依法

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公司，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四）华与华营销

1、关联方信息

公司名称：上海华与华营销咨询有限公司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11675792271X4

住所：上海市金山区兴塔镇兴德路 78 号

成立日期：2004 年 1月 6 日

法定代表人：华杉

注册资本：2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企业管理咨询,商务咨询,企业形象策划,市场营销策

划,电脑图文设计制作,展览展示服务,服装服饰,五金交电,日用百货

销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主要股东：华杉、华楠

实际控制人：华杉、华楠

2、关联方财务状况（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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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上海华与华营销咨询有限公司总资产

为 4660.96 万元，净资产为 862.31 万元，营业收入为 11284.95 万元，

净利润为 1384.11 万元。

3、关联关系说明

华与华营销与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均为华杉和华楠，故公司与华与

华营销的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4、关联方履约能力

经公司查询，关联方不是失信被执行人。上述关联交易系正常的

生产经营所需，关联方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正常，资信良好，是依法

设立并有效存续的公司，具有良好的履约能力。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与华楠、华杉的关联交易

1、2012 年 8 月 6 日，华楠、华杉与公司签署《著作权许可使用

合同书》，约定将其作品《华与华方法》（暂定名，实际出版图书名

称为《超级符号就是超级创意》）的著作权以专有使用权许可方式授

予公司，许可期限自合同签订之日起，至以该作品正式出版之日为计

算起点届满 6 年之日止，许可使用地域范围为全球范围内，版税率为

8%，版税计算标准为图书定价×版税率×销售数，每年结算两次（每

年的 6 月-7 月和 12 月-次年 1 月）；其他收益（如公司使用或许可

他人以广播、信息网络传播、手机传播和电子阅读器传播的方式，包

括但不局限于在互联网上使用作品及部分内容和图片的），所得报酬

双方五五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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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 年 1 月 9 日，华楠、华杉与公司签署《著作权许可使用合

同书》，将上述协议有效期延长至 2029 年 12 月 31 日。

2、2014 年 2 月 28 日，华杉与公司签署《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

书》，约定将其未来 10 年创作的所有作品（2014 年 3 月 1 日至 2024

年 3月 1 日）的著作权以专有使用权许可方式授予公司，许可期限以

每部作品正式出版之日为计算起点届满 5 年为止（如果本合同所指作

品中的第一部作品正式出版之日起 5 年内，本合同所指所有作品的销

量达到 5 万册，则双方一致同意本合同所指作品的许可权利期限延长

至 10 年，如果相同条件下，本合同所指所有作品的销量达到 10 万册，

则本合同所指作品的许可权利期限延长至 30 年），许可使用地域范

围为全球范围内，版税率为 8%，版税计算标准为图书定价×版税率

×销售数，每年结算两次（每年的 6 月-7 月和 12 月-次年 1 月）；

其他收益（如乙方使用或许可他人以广播、信息网络传播、手机传播

和电子阅读器传播的方式，包括但不局限于在互联网上使用作品及部

分内容和图片的），所得报酬双方五五分成。

2024 年 4月 12 日，双方通过补充协议将原协议的授权作品变更

时间为2014年 3月 1日至 2034年 3月 1日期间创作的所有作品的著

作权。许可期限以每部作品正式出版之日为计算起点，届满 5 年之日

止（如果本合同所指作品中的第一部作品正式出版之日起 5 年内，本

合同所指所有作品的销量达到 2万册，则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同意本合

同所指作品的许可期限延长至 10 年；如果相同条件下，本合同所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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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作品的销量达到 5 万册，则本合同所指作品的许可期限延长至

30 年）。

3、2019 年 11 月 13 日，华楠、华杉分别与公司签署《著作权许

可使用合同书》，约定将其作品《华与华百万大奖赛案例集》（暂定

名）以及属于同一创作构思的作品的后续部分的著作权以专有使用权

许可方式授予公司，每部作品的许可期限自该系列作品最后一部作品

正式出版之日（版权页出版日期）为计算起点、届满 5年之日止，许

可使用地域范围为全球范围内。

双方约定报酬方式按版税执行，版税率为 4%，支付方式为保底

版税+一般图书版税。保底版税的计算方式为:单册作品实际定价×单

册作品保底印数 10,000 册×版税率，作品出版后 3 个月内一次性支

付；一般图书版税的计算标准为:单册作品实际定价×版税率×销售

数据，每年结算两次(每年的 7月和次年 1 月)；在计算一般图书版税

时，需先行扣除保底版税。其他收益（如信息网络传播、改编、汇编、

摄制、广播等产生的收益），所得净收益由华楠、华杉各享有 25%。

2025 年 7 月 11 日，双方通过补充协议将许可期限延长至 2029

年 9月 15 日。

4、2020 年 8 月 21 日，华楠、华杉分别与公司签署《著作权许

可使用合同书》，约定将其作品《华与华使用说明书》、《设计的目

的》、《华与华百万大奖赛案例集 2》（暂定名）以及属于同一创作

构思的作品的后续部分的著作权以专有使用权许可方式授予公司，每

部作品的许可期限自该系列作品最后一部作品正式出版之日（版权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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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日期）为计算起点、届满 10 年之日止，许可使用地域范围为全

球范围内。

华楠、华杉分别与公司约定报酬方式按版税执行，版税率为 4%，

支付方式为保底版税+一般图书版税。保底版税的计算方式为：单册

作品实际定价×单册作品保底印数 10,000 册×版税率，作品出版后

3个月内一次性支付；一般图书版税的计算标准为：单册作品实际定

价×版税率×销售数据，每年结算两次（每年的 7 月和次年 1 月）；

在计算一般图书版税时，需先行扣除保底版税。其他收益（如信息网

络传播、改编、汇编、摄制、广播等产生的收益）所得净收益由华楠、

华杉各享有 25%。

（二）与华与华商学的交易

因业务发展需要，关联方华与华（上海）商学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与公司于 2021 年 12 月 31 日签署《著作权许可使用合同书》，拟将

其十年内拥有著作权的作品以专有使用权的许可方式授予公司使用，

使用期限至每部作品出版后十年，其中单册保底印数为 3000 册，保

底版税率为 8%；一般图书的实体店版税率为 8%，网店版税率为 5%；

其他著作权收益分成为 50%。

（三）与华与华营销的交易

华与华营销拟按照市场价格分批次向公司采购图书，2026 年度

预计交易金额不超过 100 万元。

四、关联交易的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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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上述关联人之间的交易充分利用双方资源，提升整体效益，

是公司正常业务发展的需要。关联交易价格将遵循市场公允定价原则，

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公司主要业

务不会因上述关联交易的实施而对关联方形成重大依赖，不会影响公

司的独立性。

五、独立董事专门会议意见

独立董事专门会议认为：公司 2025 年度发生的日常关联交易均

是公司生产经营需要与关联方产生的正常业务往来，本年度实际发生

额未超出预计，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未达到预计金额的80%，

主要是因为公司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额度是公司基于原有业务类型

考量，与关联方可能签署合同的上限金额，实际发生额是根据市场情

况、双方业务发展、实际需求及具体执行进度确定，导致实际发生额

与预计金额存在一定差异。公司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额与预计存在

较大差异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经营，也不会对公司造成不利影响。

公司对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事项均为公司2026年度实际

经营管理需求，关联交易定价原则公平、合理，不会损害上市公司的

利益，也不会对上市公司独立性造成影响。综上所述，全体独立董事

一致认可公司202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确认及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事项，并同意将相关议案提交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

议。

六、备查文件

1、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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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第三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第三次专门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读客文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 年 4月 25 日


